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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案情简介

证监会某派出机构(以下简称监管部门)在立案调查、审理、事先

告知基础上,针对 XX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 XX投资)信息披

露违法违规行为,依据 2005 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(以下

简称 2005 年《证券法》)和 2019 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(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)的有关规定,对 XX投资责令改正,给予警告,并处

以 270万元罚款。

二、违法事实

经查明,XX 投资存在以下违法事实:

1.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,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

漏。一是 XX 投资在未经审议等情况下,分别为控股股东 XX 集团有关

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、最高额授信合同项下

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、贷款本金和利息等费用承诺差额补足义

务,涉及本金和授信 14 余亿元,对此 XX 投资未按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

露,且未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披露,构成重大遗漏。二是 2018 年、2019

年 XX 投资在未经审议等情况下,向 XX 集团提供资金,未按规定及时进

行信息披露,且未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披露,构成重大遗漏。

2.连续两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。一是 2018 年 XX 投资虚增收

入近 2500万,虚增利润总额 2400余万元,2018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



载。二是 2018 年、2019 年年度报告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不实,构成虚

假记载。

3.诉讼、仲裁披露不及时。2020 年 XX投资未及时披露诉讼事项,

涉案金额 4亿余元;未及时披露购销合同仲裁事项,涉及货款近 10亿元

及相关违约金等。

三、处罚意见

监管部门认为,XX 投资上述行为违反 2005年《证券法》第六十三

条、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以及《证券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二款和

第八十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十项的规定,构成 2005 年《证券法》第一

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和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二款所述

的违法情形。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,并结

合违法行为跨越新旧《证券法》适用的特别情形,依据 2005年《证券

法》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和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、第

二款的规定,监管部门对 XX 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,给予警

告,并处以 270万元罚款。

案例警示:上市公司依法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进行信息披露,既是

法定义务,也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内在要求。本案中 XX投资连续

两年未能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,严重损害了投资者

的知情权,被监管部门处以了重罚。上市公司应以本案为鉴,敬畏法律,

敬畏投资者,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,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。


